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41号

当事人：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EJW76CX2         
经营场所：新疆奎屯市东林苑小区26栋212号  
经营者：张*                                            
2025年5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服务工单（编号：DH25051765420000191），受理内容：群众反映乌苏市路油石化服务区连霍高速，大疆菌门店，以克销售的物品续阳菌，价值：5940元，群众表示不符合实际，诉求：欺骗消费者，退款退费，请承办单位给予答复解决处理。2025年5月21日，执法人员根据投诉线索对乌苏市古尔图疆菌百货商行进行现场检查，通过调取该商行的监控，该商行在给郑先生售卖菌类商品时除了售货员以外还有两名男性围绕在郑先生周边进行诱导，期间一名男性购买一包菌类。执法人员调取该商行被投诉期间的收款情况发现，只有投诉人郑先生在15点45分的交易记录，消费金额：5940元。诱导消费者的男子无实际消费记录。
2025年6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接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服务工单（编号：〔2025〕DH25061565420000232），受理内容：群众反映自己是大货车司机，在乌苏市连霍高速红星服务区的下一站至赛里木湖方向的中国石化加油站旁路游服务区搭建的小棚子内发现有三人团伙售卖的菌类是假货，亲眼看到他人被诈骗4000多元，诉求：请工作人员尽快核实处理此团伙，请承办部门给予答复处理。2025年6月20日，执法人员再次来到乌苏市古尔图疆菌百货商行乌苏市路油石化服务区连霍高速，大疆菌门店，进行现场检查，通过调取该商行2025年6月15日监控，该商行在售卖菌类商品时除了售货员以外还有两名男性围绕在消费者周边进行诱导，期间一名男性购买一包菌类。执法人员调取该商行被投诉期间的收款情况发现，投诉人所指被诈骗的消费者在12点24分的交易记录，消费金额：4890元。诱导消费者的男子仍无实际消费记录。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6月4日立案，并指派艾依本、海山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7月7日调查终结。     
[bookmark: OLE_LINK1]经查，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于2025年4月25日取得营业执照，并开始经营菌类产品的销售。根据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的经营者张骞的供述，该商行主要销售虫草花等8类商品，该店左侧墙面明示8种菌类的价格，销售价格分别为：虫草花：1.5元/克、姬松蓉4元/克、羊肚菌8元/克、续阳草18元/克、鸡油菌1.5元/克、鹿茸菌6元/克、猴头菇0.5元/克、猴头菇0.5元/克，牛肝菌3元/克，使用的计量器具为分度值0.01克的天平，且在有效期内。经营者张骞提供了菌类的检验报告和进货单据。根据执法人员2025年5月17日和2025年6月15日调取的该商行有关投诉的视频监控显示，2025年5月17该商行在给郑先生售卖菌类商品时除了售货员以外还有两名男性围绕在郑先生周边进行诱导，期间一名男性购买一包菌类。2025年6月15日监控显示，该商行在售卖菌类商品时除了售货员以外还有两名男性围绕在消费者周边进行诱导，期间一名男性购买一包菌类。执法人员调取该商行上述两个消费者及诱导消费人员的购买菌类时收款情况发现，只有投诉人郑先生在2025年5月17日15点45分的交易记录，消费金额：5940元，另一名消费者在2025年6月15日在12点24分的交易记录，消费金额：4890元。经调解，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已与投诉人郑先生达成和解，并将已将购买的续阳草的费用5940元退给投诉人。经调查，上述2起投诉涉及商品均为续阳草，该商行购进续阳草的价格为：1280元/公斤，销售价格：18000元。2025年5月17日购买者郑先生提供了购买涉案续阳草的付费金额，未能提供所购买续阳草的具体数量，2025年6月15日，投诉人未发生交易行为，只是提供违法线索，与实际购买者也无法联系，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经营者张*分别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及相关证据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2025年5月2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行为进行现场检查核实情况及固定证据的事实；笔录（二）证明2025年6月2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行为再次进行现场检查核实情况及固定证据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2025年5月17日及6月15日当事人在销售菌类过程中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商品的违法事实；
5.乌苏市古尔图镇疆菌百货商行提供的检验报告7份和进货单据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上述菌类商品时，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6.现场检查拍摄的照片5张和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的事实；
7.音像资料截图6张，证明当事人2025年5月17日和6月15日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的事实；
8.微信账单2份，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时，只有消费者的收费记录，未发现诱导消费者的消费记录的事实；
9.投诉调解书2份，证明当事人与投诉人郑小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
10.退款微信凭证1份，证明当事人退货赔偿投诉人郑小成的事实；
11.《古尔图南北站辅房及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疆北石油分公司租赁关系；
12.情况说明1份，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8月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91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bookmark: OLE_LINK2]本局认为，当事人雇佣他人进行欺骗性诱导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不得有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采取虚假交易、虚标成交量、虚假评论或者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主动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积极配合处理投诉，并承诺在今后经营过程中守法经营。当事人的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第六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六）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从轻或减轻的情形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五章市场综合管理第十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序号55、违法行为：经营者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十项：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1个月的；（2）商品已销售或服务已提供，但追回全部，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3）有其他从轻情形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十项：“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5000元罚款。              
[bookmark: jnfkqx][bookmark: yhxx][bookmark: yqfkgd]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银行地址：乌苏市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bookmark: fyqx][bookmark: fydw][bookmark: ssqx][bookmark: ssdw]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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